评分细则
各项评审因素的设置如下：
1.价格项   满分为30分。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比选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F1指价格项评审因素得分=（比选基准价／最后比选报价）×价格权值×100。
 
2.技术项    满分为55分
	评标项目
	评标分值
	评标方法描述

	1、投标响应
	20
	根据投标人对所投产品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内容及要求”中“二、技术和服务要求”的各项配置情况由评委进行评分，全部满足要求的得20分（共13项）；每负偏离一项扣1.54分，扣完为止，正偏离不加分。其中标注“★”号的参数为实质性条款，出现负偏离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比选文件要求，按无效响应处理.

	2、技术水平
	9
	2.1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咨询进度、组织等计划，工期进度计划合理，对各阶段预期的交付成果、里程碑能准确把握，对工期进度有具体的分析和承诺，由评委进行评议并打分。

	
	10
	2.2根据各投标人对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的理解情况进行评分。投标人对本项目有深刻认识，制定的咨询设计方案的框架合理详实，由评委进行评议并打分。

	3、人员配置1
	6
	根据投标人拟派出的项目经理（1名）持有以下证书的，每本证书得 2 分，最高 6 分，否则不得分。
①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专业的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
②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③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工程师职称证书。
注：须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在投标单位缴交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此评分项与其它评分项中提供的人员不得重复，若有重复，该人员在所涉及的评分项均不得分。

	2、人员配置2
	6
	根据投标人拟派出的技术负责人（1名）持有以下证书的，每本证书得 2 分，最高 6 分，否则不得分。
①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信息安全工程师）；
②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系统架构设计师）；
③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网络规划设计师）。
注：须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在投标单位缴交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此评分项与其它评分项中提供的人员不得重复，若有重复，该人员在所涉及的评分项均不得分。

	3、人员配置3
	4
	根据投标人拟派出的主要编制人员（1名）持有以下证书的，每本证书得 2分，最高4分，否则不得分。
①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②高级数据库管理工程师证书。
注：须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在投标单位缴交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此评分项与其它评分项中提供的人员不得重复，若有重复，该人员在所涉及的评分项均不得分。


 
 
 
 
3、商务项（F3×A3）满分为15分。
	评标项目
	评标分值
	评标方法描述

	1、综合实力
	6
	（1）投标人具有软件工程费用评估相关的系统且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2分；（2）投标人具有工程咨询业务相关的系统且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2分；（3）投标人具有网络安全与风险评估相关的系统且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2分。 注：需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著作权人须为投标人），否则不得分。

	2、业绩
	6
	根据供应商2022年1月1日至本项目公告发布时间止(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所完成的信息化应用系统信创相关可研设计经验进行评分：每提供一个得2分，满分6分。注：须提供成交（中标）公告(提供相关网站成交（中标)公告的下载网页并注明网址)、中标（成交）通知书、合同文本复印件，未提供或提供不齐全的本项不得分。

	3、承诺
	2
	投标人承诺项目服务期间不更换项目团队人员的得2分，注：需提供单项承诺函，否则不得分。

	4、安全
	1
	投标人承诺本项目现场服务人员严格遵守采购人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定期组织员工安全培训，切实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人员安全管控。提供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技术和服务要求
（评审项1）1、供应商要对本次项目建设的相关现状进行充分调研，需针对项目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项目的需求分析工作。
（评审项2）2、供应商需针对项目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项目的需求分析工作。供应商需在完成现状调研、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项目建设方案设计思路，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方案设计。
（评审项3）3、采用先进、科学、合理的适合本项目特点的项目管理技巧和设计手段，对项目的进行科学、规范的监督、管理、控制和协调。
（评审项4）4、供应商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需符合采购人的要求，并配合采购人完成项目相关评审工作，评审通过后向采购人提交3份可研报告及初步设计方案原件及电子版1份（光盘或U盘刻录）。
（评审项5）5、供应商需在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完成整体项目建设预算编制工作。
（评审项6）6、供应商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需通过采购人组织的“数字福州”专家评审。评审中产生的专家费等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评审项7）7、供应商的项目团队必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采购人的管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评审项8）8、针对本次项目，供应商需自行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电脑及办公软件、数码相机、录音笔、资料文件柜）和办公车辆。
（评审项9）9、供应商如需要调整项目团队成员，应提前通知采购人，并获得采购人的同意后才能安排调整。调整前，供应商需保证项目的正常进行。
10、方案编制其他要求
（评审项10）（1）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应有分析、论证、明确的结论和意见，文字简明扼要，图表完整清晰。
（评审项11）（2）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应遵循国家及省市数据局相关政策法规，符合信创应用工作要求和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按有关标准、规范进行编制。严格按照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和财政部“三类九款”《政府采购国产化需求标准》（财库〔2023〕29号-35号）等文件和国家规范要求，合理设计替代软硬件参数指标（若有），确保信息系统符合XC替代的要求。
（评审项12）（3）中标人需按照《福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榕政综〔2021〕366号）中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及提纲，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
（评审项13）（4）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的编制，应遵循“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原则，尽可能利用已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节约投资。
★11、中标人在项目过程中产生的人员工资（人员工资=投标人拟派出的所有团队人员工资*交货期2个月。注：单个人员月工资不低于统计局公布的本省2024年度或2025年度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项目调研费用、所需专家验收评审费、中标服务费、文档打印费、税费以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内。投标人报价如果明显低于上述成本价，则视为无效投标。
